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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 2023 年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

先进集体(个人)的通知

各市妇联，省直有关单位:

按照全国妇联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

进集体(个人)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》（妇厅字〔2022〕62 号）

要求，现将我省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表彰名额

评选全国巾帼文明岗 93 个、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46 个、全国

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22 个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参评全国巾帼文明岗、全国巾帼建功标兵、全国巾帼建功先

进集体的个人和单位须符合《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评选表彰活

动管理办法》（妇厅字〔2019〕1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

中明确的评选条件。本年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要求：

1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

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

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践行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

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奋进新

征程。

山 东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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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，围绕“国之

大者”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在基层一线敬业爱

岗、创造新业绩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突出

贡献；在推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，充分发挥模

范带头作用；在科学研究、技术革新、发明创造等方面，走在本

地区和本行业前列；在贯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、推进乡村全面振

兴等方面，表现突出、成效显著的先进集体和个人。

3.在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并在基础研究、科研攻关、应

用创新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，可按科研人员

推荐。

三、名额分配说明

1.向基层一线倾斜。注重向生产一线的劳动妇女和集体倾

斜。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中司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、企事业单位

中相当于司局级及以上的负责人，以及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中司

局级及以上的单位，相当于司局级及以上的企事业单位，原则上

不参与评选。处级干部参评比例不得超过 20%。生产一线的女性

参评比例须达到 50%以上。妇联系统单位参评比例不得超过 15%,

妇联干部参评比例不得超过 10%。

2.突出重点领域。全国巾帼文明岗、全国巾帼建功标兵、全

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表彰名额适当向科技创新、粮食安全等领域

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倾斜。

3.注意区分妇联系统与非妇联系统名额。分配名额用于推荐

非妇联系统的集体（个人）。在此基础上，各市在本地区妇联

系统单位、妇联干部中推荐 1 个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或 1 名全国

巾帼建功标兵候选对象（二选一），经省妇联综合研究评定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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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额确定推荐对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突出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按照

《管理办法》及评选表彰工作有关要求，精心组织安排，使评选

活动成为妇联组织凝聚力量服务妇女的有效载体，扩大评选活动

影响力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严格落实评选程序，自下

而上、逐级推荐、层层审核、优中选优，真正把各行业各领域中

政治坚定、实绩突出、群众满意的先进典型评选出来，确保推荐

工作经得起检验。

2.严格审查，落实评前报告。各单位要坚持德绩兼备，严把

政治关、条件关、事迹关，从严把握评选标准，严格审查推荐对

象的政治表现和资格条件，确保推荐程序规范、推荐材料真实、

推荐责任明晰。要按照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

理办法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69 号）及我省有关要求，征求相关

部门意见，在媒体上进行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集中公示，确

认无异议后向省妇联推荐。要做好评前报告工作，对本地区、本

系统以往年度获评人员是否有违法犯罪等情况，获评岗组、集体

是否有违法犯罪、因撤并或破产等原因导致原岗位不存在等情况

进行全面检查。重点对 2019 年 1 月印发《管理办法》以来的获

评人员、岗组、集体进行检查，对不适合保留称号的及时履行撤

销程序。在提交本年度推荐人选报告的同时，提交有关情况报告。

3.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

精神贯穿评选表彰工作全过程，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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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典型和先进岗组、集体事迹，组织开展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

进集体（个人）进企业、进高校、进社区、进乡村“四进”活动，

引领激励广大妇女见贤思齐、奋斗奉献、勇创佳绩，营造争当先

进、建功立业的良好氛围。

4.精心组织，确保工作进度。推荐对象要认真填写推荐表，

集体、单位及岗组名称等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，文化程度、政

治面貌等使用国家标准规范分类名称，主要事迹突出、文字凝练，

不超过 800 字，并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。各市妇联、省直有关单

位认真审核推荐表，事迹材料不真实、不客观、不扎实、不严谨

的，取消参评资格；认真填写推荐名单汇总表，征求相关部门意

见，形成推荐报告、评前报告并加盖公章，将审核后的推荐表

（word 版）、汇总表（excel 版）、推荐报告（word 版）、评

前报告（word 版）等电子版材料发送至省妇联发展部邮箱。推

荐表纸质版（正反面打印在一张纸上，一式 3 份）由各市妇联、

省直有关单位在正面左上角单位及岗组名称（姓名、集体名称）

处加盖单位公章，与推荐名单汇总表（一式 1 份）、公示材料、

征求意见表、推荐报告、评前报告等材料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一

并寄送至省妇联发展部。

请各市、省直有关单位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17 时前将

以上材料报送（寄送）至省妇联发展部，逾期视为放弃推荐。

联 系 人:省妇联发展部 毛元刚、杨慧

联系电话:0531-51771731、51771732

13064030228、133352331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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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:济南市纬一路 482 号东 1 号楼 816 室

邮 编:250001

电子邮箱:sdflfzb@shandong.cn

附件: 1．表彰名额分配表

2．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

3．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

4．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

5．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名单汇总表

6．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推荐名单汇总表

7．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

山东省妇联发展部

2022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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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表彰名额分配表

单位

奖项

巾帼文明岗 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建功先进集体

济南 7 3 1

青岛 7 3 1

淄博 4 2 1

枣庄 3 1 1

东营 3 1 1

烟台 6 3 1

潍坊 7 3 1

济宁 7 3 1

泰安 4 2 1

威海 3 1 1

日照 2 2 1

临沂 7 3 1

德州 5 2 1

聊城 5 2 1

滨州 3 1 1

菏泽 7 3 1

妇联系统 —— 4 3

有关单位 13 7 3

合计 93 46 22

注：1.巾帼文明岗:生产一线比例大于 50%。

2.巾帼建功标兵：分配名额用于推荐非妇联系统人员，处级干部比例不超过 20%，

生产一线比例大于 50%。

3.巾帼建功先进集体：分配名额用于推荐非妇联单位。

4.妇联系统标兵、集体由各市二选一推荐且最多推荐一个，省差额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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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表

(注：推荐单位为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妇联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,中央和国家机

关妇工委,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,全国妇联团体会员等)

单位及岗组名称 电话

通讯地址 邮编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800 字）

主要

获奖

情况

所在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全国妇联审核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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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

(注：推荐单位为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妇联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,中央和国家机

关妇工委,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,全国妇联团体会员等)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

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及职务

通讯地址及邮编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800 字）

主要

获奖

情况

所在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全国妇联审核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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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

(注：推荐单位为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妇联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,中央和国家机

关妇工委,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,全国妇联团体会员等)

集体名称 负责人姓名

通讯地址及邮编 联系电话

主

要

事

迹

（800 字）

主要

获奖

情况

所在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
全国妇联审核意见

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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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全国巾帼文明岗推荐名单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名额（个）：

序号 单 位 名 称 曾获主要奖励
主要事迹

（300 字以内）
备注 是否一线

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 省级及以上奖励
突出实绩、高度凝练，务必控制

在 300 字以内

注:如属于“科技创新”或“粮食安全”领域，请在“备注”栏中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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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推荐名单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名额（个）：

序

号
姓名

出生

年月

民

族

文化

程度

政治

面貌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职级

曾获主要奖

励

主要事迹

（300字以内）
备注

是否

处级

是否

一线

使用国

家标准

规范分

类名称

使用国

家标准

规范分

类名称

省级及以上奖

励

突出实绩、高度

凝练，务必控制

在 300 字以内

注:如属于“科技创新”或“粮食安全”领域，请在“备注”栏中注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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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名额（个）：

序号 单 位 名 称 曾获主要奖励
主要事迹

（300 字以内）
备注

是否

一线

使用全称或规范

化简称
省级及以上奖励

突出实绩、高度凝练，务必控制在 300

字以内

注:如属于“科技创新”或“粮食安全”领域，请在“备注”栏中注明。


